
立法會CB(2)12/07-08號文件附錄VI 
 

衞生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7年 10月 10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富山公眾殮房事件  
 

2006年 3月 31日 政府當局  ⎯⎯  
 
(a) 會在會後提供文件，列明政

府當局對在事件中失職的前

線及管理人員採取何種紀律

處分 (如有的話 )；及  
 
(b) 會在 3至 6個月內告知事務委

員會，當局在推行富山公眾殮

房事件獨立委員會建議的中

長期措施方面的進展。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7 年 7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438/06-07 號 文

件發出。  

2. 公立醫院病人出院的安排

 
2006年 6月 12日
(與福利事務委

員會舉行的  
聯席會議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代

表團體就出院病人缺乏社區支援

服務而提出的意見。待收到回應

後，事務委員會可舉行另一次聯

席會議跟進此事。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7 年 7 月 13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440/06-07 號 文

件發出。  

3. 檢討《檢疫及防疫條例》

(第 141章 ) 
2007年 2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適當時候告

知他們哪些傳染病將會列入須呈

報疾病清單。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7年 7月 9日隨立法會

CB(2)2436/06-07 號 文 件

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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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4. 預防及控制愛滋病病毒／

愛滋病  
2007年 3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提

供書面回應⎯⎯  
 
(a) 按類別和涉及的款額劃分，列

述愛滋病信託基金在過去 5年
每年曾贊助的計劃／項目；  

 
(b) 愛滋病信託基金在未來 5年獲

得的撥款，以及基金擬資助的

計劃／項目類別及所佔的百

分比；  
 
(c) 讓愛滋病病患者、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及前線愛滋病工作人

員加入愛滋病顧問局；及  
 
(d) 向非本地性工作者提供免費

的愛滋病病毒測試服務。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7年 7月 9日隨立法會

CB(2)2437/06-07 號 文 件

發出。  

5. 重整公立醫院服務  2007年 4月 2日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  
 
(a) 7個醫院聯網中，每個聯網的

病床與人口比例；醫護專業人

員與人口比例； 2007-2008年
度撥款；各項醫院服務的使用

率及其相關的輪候時間中位

數；以及向日間病人提供的非

住院和社區護理服務的類別

和能力；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7 年 7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439/06-07 號 文

件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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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過往曾進行的服務重整，以及

對所服務地區的影響 (如有的

話 )；及  
 

(c) 過去 3年跨聯網使用醫院服務

的情況。  
 

6. 進一步討論配偶為香港居

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

科服務收費  

2007年 4月 3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最遲在 2007年 6
月初或之前，就事務委員會在 2007
年 4月 16日會議上通過的議案提供

書面回應。議案措辭如下  ⎯⎯ 
 

"本委員會對於生福利及食

物局及醫院管理局於今年 2月
初推行公立醫院內地孕婦的

新 收 費 政 策 (39,000 元 ／

48,000元 )未有考慮對港人家

庭 (即父親為香港居民而母親

為準來港婦女之家庭 )的影響

表示遺憾，並要求當局豁免港

人家庭按新收費政策繳費。 "
 

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

會作出書面回應時，對下述建議作

出回應：已預約公共產科服務的孕

婦如有充分理由 (例如流產 )而未

能來港產子，則向她們退還預約時

繳付的費用。  
 

現正密切監察產科服務

新安排 (包括產科套餐服

務收費 )及入境配套措施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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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7. 在公營醫療機構發展中醫

診所  
2007年 5月 14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按

地區列述公營中醫診所及非政府

機構營辦的非牟利中醫診所的分

布。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7 年 7 月 19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534/06-07 號 文

件發出。  

8. 中醫註冊的進度報告  2007年 5月 14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資料，說明下述兩個兼讀

制中醫本科學位課程為何未

能符合中醫組訂定的認可課

程的規定  ⎯⎯ 
 

(i) 厦門大學與香港公開大學

李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合辦

的兼讀制中醫本科學位學

士學位課程；及  
 
(i i) 暨南大學與香港專業進修

學院合辦的兼讀制中醫學

位課程；  
 

(b) 考慮在生署舉辦的考試技

巧培訓班中，提述考生經常犯

錯的地方；  
 
(c) 向有關部門轉達下述建議，以

供考慮：把輔助考生準備中醫

執業資格試的收費課程，列為

持續進修基金下可發還款項

的課程；  

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於

2007年第四季討論此議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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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d) 從速安排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與中醫學位課程不獲中

醫組認可的院校舉行會議，以

解決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條

件的爭議，事務委員會委員會

獲邀出席會議。  
 
(e)  向中醫組轉達僑港藥業總工

會的建議，向公眾提供中醫執

業資格試過往試題的答案，以

及轉達委員的意見，認為向公

眾披露以往試題的答案，並非

無前例可援，詳情載於會議紀

要第 31段；及  
 
(e) 從速安排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與中醫學位課程不獲中

醫組認可的院校舉行會議，以

解決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條

件的爭議，事務委員會委員會

獲邀出席會議。  
 

9. 法定禁煙規定的執行情況

及擬議引入吸煙罪行定額

罰款制度  
 

2007年 6月 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控煙辦處理

吸 煙 罪 行 投 訴 的 程 序 及 所 需 時

間，提供補充資料。  
 

政府當局將於短期內提

供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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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0. 增加生及醫護服務研究

基金的核准承擔額  
 

2007年 6月 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各核准項目獲批的撥款額，以及有

否因資金不足而未有資助值得支

持的申請。  
 

政府當局將於短期內提

供書面回應。  

11. 公立醫院殮房  
 

2007年 6月 11日 委員要求醫管局研究公立非急症

及復康醫院殮房的辦公時間，稍後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政府當局將於短期內提

供書面回應。  

12.   2006年入職薪酬調查結果

對受資助醫護機構及社會

福利機構的影響  

2007年 6月 25日
(與福利事務  
委員會舉行  
聯席會議 ) 

委員要求醫管局檢討員工的整體

薪酬福利條件時，應審慎考慮團體

及委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意見，並

於稍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醫 管 局 於 2007 年 8 月 28
日公佈公立醫院醫生專

業發展新架構，以及於

2007 年 9 月 3 日 公 布 護

士、專職醫療人員及非

醫療職系人員薪酬調整

的建議。  
 
政府當局將於短期內提

供書面回應。  
 

13. 醫院管理局醫護人員短缺

的問題  
 

2007年 7月 9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提

供資料：  
 
(a) 未來數年本港各種專業醫護

人員的預計人手需求，以及政

府為滿足此等需求而提供的

醫科和護士課程資助學額數

目；  
 

政府當局將於短期內提

供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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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醫管局調派護士的方法；  
 
(c) 估算醫管局長遠人手需求的

方法；  
 
(d) 改 善 醫 管 局 管 理 文 化 的 方

法，以免合約制醫生快將約滿

時才獲悉會否續約，以及同工

不同酬等問題；及  
 
(e)  有關醫科及護士畢業生日後

供應情況的資料，以免醫生及

護士不足或過多。  
 
委員要求醫管局提交報告，說明該

局處理屬下醫護人員薪酬差距的

工作進度。  
 

 

14. 東涌的醫療服務  2007年 7月 17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3個月內，就

事務委員會於會議上通過的議案

作出書面回應。議案的措辭如下：

 
"鑒於東涌地位偏遠，而人口日

漸增長，加上附近機場、愉景灣

及主要旅遊設施對醫療服務的

需求，本委員會認為政府應從速

興建北大嶼山醫院，並履行承諾

於 2011年開始分期投入服務，於

2012年全面展開服務。在醫院落

成前，應推行下列措施：  

政府當局將於短期內提

供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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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一 ) 提供廿四小時門診服務；

 
(二 ) 增加門診籌額，並改善預

約服務，撥出部分名額讓

病人親身輪候，以方便長

者；  
 
(三 ) 在 公 務 員 優 先 的 原 則

下，開放牙科服務給市民

使用；  
  
(四 ) 提供七天門診服務；及  
 
(五 ) 盡 快 提 供 急 症 過 渡 服

務。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0月 10日  


